
股票简称

：

深赛格

、

深赛格

Ｂ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１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通

讯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

会议经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并通过了终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的《关于投资参

股“赛购网”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在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赛格高技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投资成立“深圳市赛格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首期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合资各方投资比例：本公司持股

５１％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３４％

，深圳赛格高技术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５％

。 合资各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出资。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赛格集团任职的关联董事王楚、张光柳、叶军回避表决，经其他六名非关

联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电子商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

深赛格

、

深赛格

Ｂ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２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电子商务

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因经营发展需要，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集团）及赛格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深圳赛格高技术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格高技术）联合投资成立“深圳市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最终核

定为准）。

（二）交易方赛格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０．２４％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赛格集团持有赛格高技术

８４．４４％

的股权，本公司与另一交易方赛格高技术同属赛格集团实际控制，双方之间没有股权关系，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除在赛格集团任职的三位关联董事王楚、张光柳、叶军回避表决外，其他六名非关联董

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尚未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因此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赛格集团、赛格高技术。

（一）名称：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２

号赛格广场

６１－６２

楼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２

号赛格广场

６１－６２

楼

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２

号赛格广场

６１－６２

楼

法定代表人：孙盛典

注册资本：

１３５５４２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１８０９３０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电子电信设备及器材、电脑及配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及用品；开办电子通信类专

业市场、人才培训、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货运代理、物流仓储、技术开发和信息服务及维

修、网络技术和工程。

赛格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２００７

年度资产总额

７４８

，

３１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７８

，

１３３

万元、利润总

额

３７

，

５２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资产总额

７０８

，

２０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６９

，

８１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９

，

８８９

万；

２００９

年

度营业收入

４４２

，

２４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９

，

３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３２４

，

４１２

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赛格集团的营业收入

３９０

，

６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４３

，

８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２

，

６８３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以上财务数据由赛格集团提供）

（二）名称：深圳赛格高技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花园综合楼三层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花园综合楼三层

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花园综合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王立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２２６８０３５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子信息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取得合法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经营。

赛格高技术最近三年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人民币

指标数据

２００７

年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７６５

，

１２１

，

９９１．９３ ６１０

，

８８８

，

９９９．０１ ５４１

，

７４９

，

１９０．４６ ６４０

，

５３０

，

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５６８

，

８１１

，

６０６．６８ ３３９

，

４２４

，

６２６．０７ ２３２

，

６８９

，

３７９．３４ ２６６

，

９４０

，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６

，

３１０

，

３８５．２５ ２７１

，

４６４

，

３７２．９４ ３０９

，

０５９

，

８１１．１２ ３７３

，

５９０

，

０００

销售收入

１

，

０２６

，

２１９

，

８２２．６２ ８８５

，

４１０

，

５１５．３０ ４４８

，

０７８

，

４０８．０５ ５６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净利润

３０

，

６４３

，

７４５．２７ ７５

，

１５３

，

９８７．６９ ２８

，

５８５

，

２９６．３３ ３０

，

９８０

，

０００

（以上财务数据由赛格高技术提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赛格集团、赛格高技术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首期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合资各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出资。

本公司项目资金来源：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的《关于出售深圳市赛格中电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７３．２４％

股权所得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出售该股

权后获得的股权出售款为人民币

３８

，

４５１

万元，其中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虚拟电子产品交易市场（电

子商务）项目。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三届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的项目投资按比例为人民币

２

，

４４８

万元，本公司将从上述股权转让款支出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余

４４８

万元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首期本

公司需投入人民币

１

，

５３０

万元），从而履行已披露过的资金使用计划。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深圳市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投资比例：本公司持股

５１％

，赛格集团持股

３４％

，赛格高技术持股

１５％

。

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首期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标的公司的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与销售、品牌策划、广告设计制作、网络广告、网站建

设、网络销售；数据库服务、互联网内容服务、互联网应用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互联网培训服务（除

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数据中心服务、域名注册、企业信箱。（以上均不

含限制项目）

标的公司的商业模式：依托本公司开办的赛格电子市场和赛格集团既有业务和资源优势，以产品信

息平台为核心，面对国内外制造企业和消费者需求，打造网上大赛格的综合服务和交易平台，构建赛格电

子商务产业链。

标的公司由本公司控股，该公司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均由本公司控制。

分红与风险：合资各方对标的公司的责任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标的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

务承担责任。 各方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

（二）若项目运作良好并形成规模后，根据经营及发展的需要再进行增资扩股或引入战略投资者，扩

大投资规模，届时可能将产生关联交易，本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中国电子商务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近两年来政府对电子

商务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大，深圳市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相继出台各种支持鼓励政策，对电子商务

市场未来发展起到极大助推作用。同时，随着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体系如物流、支付、客服等的建立和完善，

电子商务市场将逐渐走向稳健和成熟，具有很大发展前景。

２．

通过赛格电子商务产业链的构建，赛格电子市场将由单一的实体店铺经营模式向“线下

＋

线上”的

方向发展，最终形成独有的品牌实体

＋

电子商务经营模式，将进一步增强核心商户对赛格电子实体市场的

依赖和支持，也有利于吸引新的商户加入赛格电子市场，进而巩固赛格品牌在行业中的领导者地位和打

造赛格电子市场新的商业模式。 同时，还可以在未来为本公司带来新的收益。

３．

赛格电子商务公司的成立有利于整合及利用赛格集团旗下的各类资源

（

１

）利用赛格集团及其旗下的从事元器件生产、销售业务的企业进行网上采购及销售业务的资源整

合，实现线上、线下业务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格局，建立电子行业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以电子元器件为

核心，涵盖电子材料工具设备等领域，搭建元器件进出口交易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

（

２

）利用赛格高技术长期从事

ＩＣ

销售和进出口代理服务，拥有经验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相关人才、成

熟稳固的合作渠道关系；在通关、物流、保险、外汇、退税、融资等方面拥有专业化和一站式服务能力的优

势，运用电子商务模式和技术手段，在赛格电子商务网的平台上为客户搭建一站式进出口服务的电子商

务平台。

４．

鉴于电子商务行业前期投入高，风险大的特点，本公司与赛格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联合投资成立

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有利于分散项目前期的投资风险。

（二）本项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

１．

市场风险

从电子市场发展的规律来看，新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市场培育期一般较长，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而本

项目由于可以充分利用赛格电子市场的品牌知名度以及拥有众多实体商户的先天有利条件，以及前期本

公司运行“赛购网”的实践经验，预计市场初期风险比其它电子商务项目低。

２．

技术风险

电子商务平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技术更新日新月异，电子商务企业能否抢占技术的制高点，努

力创新，实时地开发出用户需要的产品，将直接影响其未来的兴衰成败。

３．

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风险

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商业模式是电子商务项目成败的关键。

鉴于本项目构建的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而类似的已成功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并不多

见，同时本项目还将涉及激励机制、经营团队等一系列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要研究解决，因此本项目的运

营存在一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风险。

（三）本项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经初步分析测算，本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约为

６．１８

年，十年经营期内的财务净现值为

９

，

７２４

万元，

本项目未来将提升公司的资产获利能力。

七、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本公司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同意本公司投资人民币

９０

万元参股（

３０％

）“赛购网”电子商务项目（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文汇

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本公司拟将原“赛

购网”项目涉及本公司的全部投入经整体评估后按评估价，由“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

（二）本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的《关于投资参

股“赛购网”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赛格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年初至本事项披露之日， 本公司与赛格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

５４

万元，均系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所示内容，所进行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听取了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

情况介绍，查看了相关资料和文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对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的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事先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上述关联交易无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为此，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

益及同业竞争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

交技发展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０１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５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并征集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届满。为了顺利

完成本次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

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四届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

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三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书面推荐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

３％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一人，单

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

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书面推荐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

１％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一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司

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不再接收股东的董事候选人推荐），提名委员会

同时自行搜寻董事人选；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提名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对推荐的董事人选及其自行搜寻的董事人选进

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

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同时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凡具有下述条

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１０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履行的各项职责；

１１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１２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其职责；

３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４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５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

４

）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５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四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６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见附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

复印件；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３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股份持有的证明文件。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明、戴岚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２１１３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８２１０７０４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６００

号

２１

号楼

４０５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３５

邮箱：

ｄｓｈ＠ｓｃｔ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请在类别前打“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邮箱

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

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 （包括学历、职

称、详细工作履历、兼

职情况）

其他说明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等）

推荐人（盖章

／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

：

交技发展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０１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６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并征集监事候选

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届满。为了顺利

完成本次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将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

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四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１

名，股东代表

监事

２

名。 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一）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三

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四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每

３％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一

人，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

（二）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推

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监事会同时自行搜寻监事人选；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担任的监

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

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

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

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１０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履行的各项职责；

１１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见附件）；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５

、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股份持有的证明文件。

（二）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明、戴岚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２１１３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８２１０７０４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６００

号

２１

号楼

４０５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３５

邮箱：

ｄｓｈ＠ｓｃｔ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邮箱

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

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 （包括学历、职

称、详细工作履历、兼

职情况）

其他说明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等）

推荐人（盖章

／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

：

广东甘化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７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２４

江门甘蔗化工厂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５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１

、方案要点

以股抵债：根据本公司以股抵债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前，本公司先行以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部分负债回购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然后依法予以注销。 回购价格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基础上，参考广东联信资产评估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江门甘

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对公司国有股的估值，确定为每股

２．１４

元，以股抵债股数

２４

，

７４７

，

４６８

股，以股抵债的金额

５２

，

９５９

，

５８１．５２

元。

对价方案：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将获得以资本

公积金定向转增的

９．７

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６

股的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刊登股以股抵债及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以股抵债及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上市交易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已严格履行了股改承诺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已严格履行了股改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５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备注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

司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０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门分行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０．３２ ０

合 计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１．５４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７２

，

３５２

，

８３８ ２２．４０９８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６７

，

３５５

，

７１４ ２０．８６２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０２

，

０４３ ０．０３１６０ １０２

，

０４３ ０．０３１６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２５０

，

５０８

，

４８６ ７７．５９０１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２５５

，

５０５

，

６１０ ７９．１３７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三、股份总数

３２２

，

８６１

，

３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２

，

８６１

，

３２４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中国华 融资

产管理公司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０ ０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注

１

２

中国银 行股

份有限 公司

江门分行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０．３２ ０ ０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０．３２

注

２

合计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１．５４ ０ ０ ４

，

９９７

，

１２４ １．５４

注

１

：中国工行广东信托投资公司（全称应为“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为公司股改时登

记在册的股东，该股东的历史沿革为：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粤银发［

１９９５

］

５０１

号”文件，撤销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改建为“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百灵支行”；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粤银复［

１９９６

］

７

号”文件，同意设立“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百灵

支行”；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州银复 ［

１９９９

］

４３２

号”文件，同意原中国工商银行广

东省分行百灵支行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百灵支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

行营业部”工银粤营复 ［

２０００

］

１３９

号”文件，同意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百灵支行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广

州市东城支行”。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粤银监复［

２００４

］

１４３

号”文

件，同意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东城支行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东城支行”。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根据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粤银监复［

２００５

］

５８３

号”文件，同意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东城支行更名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根据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显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将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我司股份经一般协议过户方式过户给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提供给我司的“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明细表”显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共持有我司股份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２

：中行江门分行为公司股改时登记在册的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０

）江海法执字第

３１４

号执行裁定书称：将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５７６

、持有人名称为中行江门分行、证件

号码为

Ｄ１４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数量为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股的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过

户给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根据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显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相

关单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有关手续，将中行江门分行名下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股我司股份以司法裁决方式过户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提供给我司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明细表”显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共持有我司股份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 本的 比 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６

家法人股东

１４

，

１７９

，

０１８ ４．４０

２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３

家法人股东及

８５４２

位个人股东

３１

，

６５５

，

１５３ ９．８０

３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

家法人股东及

５２９

位个人股东

１

，

６６２

，

９２４ ０．５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州证券作为广东甘化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则，对广东甘化相关股东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下列结论性意

见：

（一）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二）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解

除限售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

和相关各方所做出的承诺，解除限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未对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办理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四）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江门甘蔗化工厂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

：

中国建筑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７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建筑业累计新签合同额（亿元

ＲＭＢ

）

５

，

１４４ ６３．６％

２

建筑业累计施工面积（万

ｍ

２

）

３６

，

０８９ ３３．７％

３

建筑业累计新开工面积（万

ｍ

２

）

１４

，

０６５ ６０．５％

４

建筑业累计竣工面积（万

ｍ

２

）

２

，

７６６ －８．９％

５

房地产业累计销售额（亿元

ＲＭＢ

）

５７５ ３１．７％

６

房地产业累计销售面积（万

ｍ

２

）

５６６ ９．０％

７

本期末土地储备（万

ｍ

２

）

４

，

９９３

８

本年新购置土地储备（万

ｍ

２

）

７５６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

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2450

证券简称

：

康得新 公告编号

：

2010-030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会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前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

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

9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钟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签订

<

租赁协议

>

的议案》

为保证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和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张家港康得菲尔）生产用配套基材供应，加速基材新产品研发，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泗水康得新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山东泗水）与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江阴美达）签订《租赁协议》，由

山东泗水承租江阴美达拥有的

2

条预涂膜基材生产线、辅助设施及厂房，为公司及张家港康得菲尔提供

预涂膜基材。

董事会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上述议案。

一、交易双方介绍

（一）出租方

公司名称：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江阴经济开发区西区

经营范围：从事光解膜、多功能膜的开发与生产。

（二）承租方

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二、租赁标的

租赁标的为出租方拥有的生产设备、厂房仓库、全部的配套设施、叉车及现有办公用品、生活及后

勤保障设施。 本次租赁的主要设备状况：

（一）

2

条日本三菱公司产

"

三层共挤

Bopp

主生产线

"

，状态良好；

（二）

2

台康普公司产全自动分切机，状态良好；

（三）实验仪器、叉车等配套设备和厂房基础设施，状态良好。

三、《租赁协议》主要条款

（一）使用范围

租赁资产可进行所有未被国家法律禁止的经营活动。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从租赁资产实际交接起

3

年，租期可调整，但不得少于

2

年。

（三）租金费用

协议签订后山东泗水向江阴美达支付租赁押金

600

万元，第一年租赁费用

180

万元

/

月。 租赁期内

每年协商一次，按照市场情况上下浮动。

（四）租赁物的交付

江阴美达于山东泗水派人员进行设备调试正常后交付租赁标的。

四、租赁事项的说明

（一）新生产线购置和厂房建设计划周期为

12

个月，调试达产预计需

6

个月。 山东泗水为确保

2011

年初开始为公司及张家港康得菲尔提供预涂膜基材，决定先以租赁的方式进行生产供应。

（二）此次租用的

2

条生产线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共用一套基础设施，需进行适当改造，从投资效益

方面考虑协议期限定为

2

年以上。

（三）预计该租赁业务可年产预涂膜基材（以

12μ-26μ

产品为例）

2.6-3.5

万吨。

2011

年该业务产能

70%

计划予以自用，

2012

年将超过

90%

，其余产能对外销售。

（四）本租赁业务生产的无底涂基材将使现有预涂膜产能提高近

30%

，研制的新型基材将促进预涂

膜新产品的研发与市场投放。

本次租赁经营进行的招聘和培训技术管理人员的准备工作均已完成。

本《租赁协议》签订及履行属于山东泗水日常经营业务，此举可促进预涂膜基材新产品研发，控制基

材质量，保障稳定供应，降低成本，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加综合收益。 符合山东泗水以生产预涂膜基

材为主导，尽快提供预涂膜基材的发展战略。

五、备查文件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0693

证券简称

：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

2010-101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

总数的

99.14％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经过与非

流通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数次协商沟通后，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

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实施。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

先生签订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现各中介机构已陆续进场开展工作；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将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研究制订公

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

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

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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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